
附件1

	陇川县县级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项）

填报单位：陇川县人社局       填报人：杨昌国   责任领导： 李云山       填报日期：2020 年2月 18日

	序号
	抽查

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范围
	抽查标准
	抽查比例
	抽查频率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社会保险稽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9号令）第五条，《云南省社会保险稽核实施办法》（2005年9月13日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告第3号）第二条。
	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参加社会保险企业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
2、《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3、《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云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1999年8月20日省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
4、《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
5、《云南省社会保险稽核事实办法》（2005年9月13日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告第3号）
	3%
	1次/年
	现场检查
	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和社会保险待遇支付领取情况进行的核查。
	　

	2
	劳动保障监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一款，《云南省劳动监察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用工企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第423号）
	3%
	1次/年
	现场抽样检查
	1.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

3.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4.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5.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6.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7.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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